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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服務之權利及義務規範書  
 

一、 驗證服務之權利及義務規範書為規範電信終端設備產品及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產品認證之申請者(以下簡稱甲方)與東研信
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之權利與義務關係，以
供雙方遵循。 
 

二、 甲方之權利與義務 
(一) 甲方權利 

1、 驗證申請過程中，對乙方之各項驗證作業有疑慮時可
提出申覆。 

2、 透過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可以合法使用乙
方核定之驗證證書、認可 

(二) 甲方義務 
1、 同意遵守乙方電信終端設備產品及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產品審驗之相關作業規定，並提供驗證作業所需之
相關資訊。 

2、 對申請過程之任何問題須隨時提供必要之協助。甲方
收到乙方補件通知書後，應於一個月內檢附文件補
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乙方驗證部門將
列舉不合格事項寄發不合格通知書，通知甲方於收到
不合格通知書之日起二個月內改善並得申請複審。 

3、 甲方不得有損害乙方名聲之任何行為，徹底執行其義
務。 

4、 使用乙方核可之驗證證書及標誌，應依下列規定。 
(1) 甲方不得以會損及乙方聲譽之方式使用其產品

驗證，也不得就其產品驗證，做出乙方認為可能
誤導或未獲授權之任何聲明。 

(2) 甲方有關驗證之宣稱與驗證範圍一致，於傳播媒
體如文件、手冊、宣傳品或廣告中之內容引用其
產品驗證時，應遵守驗證機構之要求或驗證方案
之規定，只能就型式認證證明書所顯示之範圍，
如品名、型號、工作頻率範圍及周邊適用器材…
等事實進行文宣廣告宣傳。 

(3) 驗證證書所載事項如有變更，應檢附相關文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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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申請換發。 
(4) 當乙方通知甲方驗證證明書廢止或撤銷時，應立

即停止使用相關驗證證明書或標誌及產品的所
有文宣廣告宣傳，並繳回證書。 

5、 甲方遵守可能於驗證方案中規定的，與符合性標章之
使用，以及與產品資訊有關之任何要求； 

6、 乙方如有要求時，甲方應提供相關產品之客戶溝通與
抱怨之記錄，並依照電信終端設備產品及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審驗方法之要求，採取矯正措施之書面記錄以
供乙方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核。 

7、 配合乙方年度抽測市場上百分之五之器材設備，甲方
應適時提供樣品。 

8、 電信終端設備產品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申請過
程中，甲方所提供之證件影本須與正本相符；技術資
料需與實際狀況符合，保證絕無造假之情事，若有不
實概由甲方承擔所有責任。如甲方將驗證文件副本提
供給其他人，文件應全部複製或如驗證方案所規定
者； 

9、 甲方保有其已知與符合驗證要求有關之所有抱怨的
紀錄，並於要求時使驗證機構可取得這些紀錄；及 

(1) 就此抱怨與在產品中所發現影響符合驗證要求
之任何缺陷，採取適當措施； 

(2) 將所採措施予以文件化。 
10、 依乙方規定繳交驗證相關費用(請參考附表一、附表

二)。 
11、 甲方始終符合驗證要求，包括被乙方通知後實施適當

變更。 
12、 如驗證適用於持續性之生產，已獲驗證產品持續符合

產品要求。 
13、 甲方為下列，做所有必要之安排： 

(1) 執行評估與追查(如有要求時)，包括提供檢查文
件與紀錄，以及取得相關設備、場所、區域、人
員及客戶分包商之管道； 

(2) 抱怨之調查； 
(3) 適用時，觀察員之參與； 

14、 甲方有可能影響其符合驗證要求能力之變更時，及時
通知乙方。如需進一步評估時，於甲方未得到乙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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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認證通過前，不得將已驗證但經變更之產品放行
出廠。 

15、 於驗證暫時終止、終止或結束時，甲方應停止使用包
含任何引用驗證之所有廣告品，並採取驗證方案所要
求之措施(如退回驗證文件)，以及採取任何其他要求
之措施；  
 

三、 乙方之權利與義務： 
(一) 乙方權利 

1、 乙方於發出不合格通知書並通知甲方於二個月內補
正時，甲方未能如期完成補正時，得駁回甲方之申請。 

2、 甲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撤銷其驗證證明： 
(1) 市場抽測樣品時發現不符合原申請時，經乙方寄

發補正通知單通知甲方於二個月內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得撤銷驗證證明。 

(2) 未依規定繳納相關費用，經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
者。 

(3) 相關核可證書遭主管機關撤銷、註銷或廢止者。 
(4) 未依規定使用驗證證書及驗證標誌，經乙方通知

仍未改正者。 
3、 甲方經乙方撤銷其驗證證明時，乙方可回收發出之驗

證證明。 
(二) 乙方義務 

1、 維持驗證作業之公正性及中立性；受理甲方申請案件
時，不因甲方之財務情況、規模或申請件數之多寡，
而有差別待遇。 

2、 充分告知甲方其權利與義務。 
3、 所屬從事驗證作業之驗證人員，應遵守「公務員服務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國家機密保護法」保守
業務機密；非經甲方之書面同意，不得將驗證資訊透
露給與業務無關之第三者。 

4、 若因法律規定或合約授權乙方，需提供有關驗證作業
之任何資訊與業務無關之第三者，而事涉甲方機密
時，除非法律禁止，應將所提供之範圍通知甲方。 

5、 依電信終端設備產品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之各
項規定，包含申請之要求及描述甲方權利義務之文
件，應維持最新，並提供予甲方。前項規定若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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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有所變更，應通知甲方。甲方如有疑問，應予
解說。 

6、 甲方如因驗證證書遺失、毀損或其所載事項變更，而
申請補發或換發，經乙方審核結果為符合要求，且甲
方依規定繳交費用後，乙方應補發或換發驗證證書。 

7、 公佈審 驗 合 格 申 請 案 件清單資料於 公 司網站
(www.ttc.org.tw)上，以供各界參考使用。 

8、 錯誤受理之案件，乙方將發函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說明其錯誤受理之原委，並退回甲方所有申請文件及
通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退還驗證費用。 

9、 乙方須建立書面程序，俾能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
驗證系統之準則執行監督。 

10、 乙方授權甲方繼續使用驗證標記於已評估的某型式
產品時，乙方應不定期評估貼有該標記之產品，以確
保該產品持續符合標準。 
 

四、 損害賠償責任 
1、 甲方為電信終端設備產品及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產品

驗證之進口商、製造商或經銷商，如因甲方故意或過
失致損害他人權益，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負國家
賠償責任，甲方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2、 乙方從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事項時，視同執行
公務，如因乙方故意或過失致損害甲方或他人權益，
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時，乙方亦
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如相關損害賠償責任之原因，為
甲方故意或過失導致，則不在此限。 

 
 
 
以上，甲方已了解並承諾驗證服務之權利及義務規範書，並同意遵
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產品驗證之相關規定，並委託乙方執行審
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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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     表     簽     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     一     編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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